内江师范学院
关于开展2018—2019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根据《内江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内师教字〔2017〕82号）规定，学校拟开展2018—2019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转专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基本原则
1．公正性原则。学生转专业应体现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严格遵守规定的程序和考核纪律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2．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原则。学生转专业应尊重学生的志向和爱好，发挥学生专长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。
3．现实性原则。学生转专业应结合专业的办学条件，保障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。
二、相关规定及要求
1．提交申请时间：十六、十七周
2．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转专业：
（1）跨高考招生类别申请的；
（2）在不同招生批次之间跨层次申请的；
（3）新生入学后未满一学期的；
（4）在校期间已有一次转专业的；
（5）本科三年级及以上或专科二年级及以上的；
（6）身体条件不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的；
（7）定向生、委托培养生未经定向委培地区人事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；
（8）作退学处理的；
（9）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、休学期间的；
（10）其他无正当理由的。
3．转专业程序：
 （1）学生填写《内江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》，经学校招生部门、现所在二级学院和拟转入二级学院审核通过后，交教务处复审汇总。
（2）转专业复审名单报分管领导审核批准后，在学校教务处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，报学校审批发文。
（3）申请转入师范专业的学生，应具备教师基本素质，具体要求见附件2。


附件：
1．内江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2．内江师范学院关于申请转入师范专业学生的教师基本素质要求

教  务  处   
2019年5月24日
附件1：
内江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层次
	本∕专科

	二级学院
	
	拟转学院
	

	专业
	
	拟转专业
	

	现班级
	
	拟编入班级
	

	转专业
原  因
	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日 

	招生就业处意  见
	原专业与拟转专业是否为同一科类？
是 □        否 □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 

	拟转出学院
意  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 

	拟转入学院
意  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 

	教务处
意  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 


附件2：
内江师范学院
关于申请转入师范专业学生的教师基本素质要求
根据《内江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内师教字〔2017〕82号）的规定，申请转入师范专业的学生在提交转专业申请前，需自行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和学校组织的三笔字测试，测试合格者，方可申请转入师范专业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 1、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，取得由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颁发的等级证书，且能在全国普通话培训测试信息资源网核实。根据申报教师资格证要求，汉语言文学、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须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甲等证书，其他专业学生须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等证书。
2、通过学校组织的“三笔字”测试，并取得 “三笔字”合格证书。
[bookmark: _GoBack]从2018-2019学年起，学校不单独为申请转入师范专业学生组织教师基本素质测试，学生未同时取得以上证书，不受理其转入师范专业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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